第1章 竞争性谈判邀请
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采购中心（以下简称“采购中心”）受乐山市市中区杨湾乡人民政府委托，对乐山市市中区杨湾乡集镇生活污水处理站工程（基建）进行竞争性谈判选择供应商，兹邀请符合要求的相关供应商参加竞争性谈判。
1、项目编号：SZQ-GCCG-15001
2、项目名称：乐山市市中区杨湾乡集镇生活污水处理站工程（基建）

3、项目预算：预算总投资25.1257万元；供应商在报价时应按限价最少下浮7%进行报价，未按此报价作无效报价处理。 
4、邀请参加谈判的供应商数量：三家以上
5、供应商资格条件要求：

（1）、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之二十二条规定；
（2）、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资格，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。
本次采购  不接受 联合体参加。
6、供应商应提供的资格证明材料：

（1）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

（2）资质证书复印件

（3）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
（4）拟派建造师及技术负责人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
（5）经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复印件

（6）对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承诺

（7）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（附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）

（8）法人授权委托书（附：授权委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）

（9）委托代理人近6个月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

（10）竞争性谈判保证金格式

（11）省外企业入川备案许可证

7、竞争性谈判文件获取方法及时间：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1月21日（节假日除外），须带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到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采购中心（乐山市春华路南段422号，工行二楼，下同）购买。竞争性谈判文件售价300元/份，竞争性谈判文件售后不退，亦不得转让。

报名时供应商需提供以下证件：

（1）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；

（2）企业资质证书原件；

（3）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；

（4）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；

（5）委托代理人近6个月社保缴纳证明原件。
8、竞争性谈判报价保证金：伍仟元整，保证金必须通过供应商的基本账户以银行转账方式缴纳，并应在谈判截止日前一天转入以下账号：开户单位：乐山市市中区会计核算支付中心；开户银行：工行乐山市春华路支行 ；账    号：2306382109126413044摘要栏注明：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采购中心保证金（未按此要求转账作无效保证金处理）
谈判供应商须凭银行进账单到采购中心换取收据，并将收据复印件按要求装订在谈判文件中在规定时间前递交。          
9、履约保证金：合同金额的10% ，在合同签订前缴纳。

10、递交竞争性谈判申请文件截止时间:2015年1月28日下午2：30，地点: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采购中心。

11、竞争性谈判时间：2015年1月28日下午2：30，地点: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采购中心，届时请参加谈判的单位法人或法人委托人参与谈判。

12、竞争性谈判有效期：30日历天。

集采机构：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采购中心      
联 系 人：周先生 李先生   电    话：0833-2192933   
地    址：乐山市春华路南段422号2楼

邮    编：614000    

采 购 人：乐山市市中区杨湾乡人民政府
联 系 人：陈智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  话：13547204253
